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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4年4月28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拟以本次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分配现金股利5.5元（含税），该议案尚需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正泰电器 60187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洁 计雪凡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正泰工业

园区正泰路1号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正泰工业

园区正泰路1号 

电话 0577-62877777-709359 0577-62877777-709359 

电子信箱 chintzqb@chint.com chintzqb@chin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低压电器行业与宏观经济发展和全社会用电量密切相关。根据国家能源局 2023 年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9,675 亿元，同比增

长 30.1%。其中，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5,275 亿元，同比增长 5.4%。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

2023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9.2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7%。 

具体看国内低压电器行业，根据第三方咨询机构数据，2023 年，国内低压电器市场规模预计

为 829.9 亿元，目前市场格局较为分散，对于头部企业来说依然有市占率的提升空间。 

公司所处新能源行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2023 年，我国光伏发电

新增并网容量超 216GW，同比增长超 147%，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新增装机超 120GW，同比增

长约 231%；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超 96GW，同比增长超 88%。户用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超 43GW，

占分布式装机规模的 45%。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光伏发电累计并网容量约 609GW，其中，集中

式光伏电站 354GW，分布式光伏电站 254GW，户用分布式光伏电站约 116GW。 

公司主要从事配电电器、终端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电子电器、建筑电器和仪器仪表、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电站开发、建设、运营、运维，EPC 工程总包，和 BIPV、

户用光伏的开发和建设；以及逆变器和储能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低压电器产品具有量大面广、品种繁多的特点，广泛应用于电力、工业、基建等领域。公司

不断深化产业融合协同、不断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全流程数智化的制造实力和端到端的交

付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发布的新锐系列产品，瞄定绿色低碳、安全高效、智能物联等行业的市



场需求，可为光储充微电网、智能监测、智能运维等多场景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低压电器行业是一个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形成了跨国公司与各国国内本土优

势企业共存的竞争格局，行业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作为根植于中国这一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庞

大低压电器市场的龙头企业，本公司的营销网络优势、品牌优势、技术及管理优势、研发优势有

助于本公司继续巩固领先地位，并持续受惠于行业的结构性变化，公司卓越的成本控制、积极的

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的业务布局，有利于构筑开拓国际市场的综合竞争实力，提升全球市场份额。 

光伏新能源作为一种可持续能源替代方式，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相对成熟且有竞争力的

产业链。公司深耕光伏电站领域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电站运维等领域，并凭借自身丰富的项目开

发、设计和建设经验，不断为客户提供光伏电站整体解决方案、工程总包、设备供应及运维服务。

通过持续构建绿色能源产业生态圈，超越产业与经济周期。 

逆变器与储能行业目前都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

电转换为交流电的装置，广泛应用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风能发电系统、储能系统等。随着可

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逆变器市场也在迅速扩大。新技术的引入使得逆变器的体积更小、效率更

高，同时也提高了其可靠性和适应性。储能是指对能源进行储备和调节的技术和设备。能源储存

技术，如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等，被广泛应用于可再生能源系统、电力系统和汽车行

业等。随着可再生能源比例的增加，储能技术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储能技术可以解决再生能源

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问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支持电网的平稳运行。 

公司自上市以来，充分发挥稳固的行业标杆地位、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卓越的品牌优势及

自身完整的产业链等优势，逐步实现向低压电气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转型，同时把握新能源发

展契机和电改机遇，实现向全球领先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跨越式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21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0,804,656,034.59 104,334,421,755.48 104,334,421,755.48 15.78 86,426,036,562.29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39,091,476,592.74 36,340,811,844.47 36,340,811,844.47 7.59 32,341,115,955.61 

营业收入 57,250,814,312.46 45,974,331,286.72 45,974,331,286.72 24.53 39,032,520,606.97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3,686,138,258.34 4,018,581,076.18 4,023,263,180.80 -8.27 3,367,600,308.57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3,829,372,374.26 3,331,438,393.90 3,336,120,498.52 14.95 3,417,070,320.80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4,140,356,000.61 5,096,451,129.59 5,096,451,129.59 -18.76 7,121,994,155.22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9.76 11.95 11.95 

减少

2.19个

百分点 

10.80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1.73 1.89 1.89 -8.47 1.57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1.73 1.89 1.89 -8.47 1.5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740,786,087.19 12,109,411,545.6 14,769,412,082.43 14,631,204,59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01,510,644.34 702,125,143.97 1,087,539,929.69 694,962,54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86,504,059.65 756,522,864.46 1,139,010,926.10 847,334,52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51,009,689.13 380,170,859.68 2,299,919,407.42 2,511,275,422.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9,7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5,0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正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0 884,950,971 41.18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正泰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0 180,311,496 8.3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存辉 0 74,228,331 3.4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9,558,929 70,431,690 3.28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三组合 
1,358,640 56,132,682 2.61 0 无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八零二组合 
-2,255,591 44,144,799 2.05 0 无   未知 

朱信敏 0 17,866,179 0.8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一组合 
909,200 14,497,812 0.67 0 无   未知 

TREASUREBAYINVE

STMENTSLIMITED 
0 13,975,376 0.65 0 无   境外法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八零八组合 
1,132,573 13,873,171 0.65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南存辉，南尔、南笑鸥、南金侠为南存

辉子女。截至本报告期末，南存辉直接持有本公司 3.45%的股份，

同时通过控制正泰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41.18%的股份，并通过

正泰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

公司 8.39%股份，其一致行动人南尔、南笑鸥、南金侠分别直接

持有本公司 0.02%、0.02%和 0.02%股份，正泰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53.08%的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2.5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4.53%；净利润 49.49 亿元，

同比增长 4.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86亿元，同比下降 8.2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40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208.05亿元，同比增长 15.78%，所有者权益 465.06亿元，同

比增长 11.98%。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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